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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须知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深圳市

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

有关规定，为确保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，特制订大会须知

如下，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执行： 

一、股东参加股东大会，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，不

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； 

二、股东大会期间，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

利益、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

职责； 

三、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、咨询权、表决权

等各项权利，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； 

四、任何人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和会议程序；会议

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静音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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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议程 
 

序号 内容 

第 1 项 宣布会议开始 

第 2 项 

介绍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其持有表

决权的股份总数；介绍出席会议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 

第 3 项 
审议议案一：关于选举肖春林先生为公司董事的

议案 

第 4 项 
审议议案二：关于选举霍志昌先生为公司监事的

议案 

第 5 项 投票表决，请股东代表、监事、律师计票和监票 

第 6 项 与股东交流公司情况 

第 7 项 宣读投票表决结果和会议决议 

第 8 项 律师出具并宣读法律意见书 

第 9 项 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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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燃气 2024年第三次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

 

关于选举肖春林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公司董事刘晓东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、

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刘晓东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

人数，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

事会之日起生效。 

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，公司提

名委员会在详细了解肖春林先生的学历、职称、详细的工作经

历及声明等情况的基础上，认为其具备相关法律、法规所规定

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和能力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其

他条件，提名肖春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任

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

满。肖春林先生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

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附件：董事候选人简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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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 

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 

肖春林，男，中国国籍，1971 年 12 月出生，高级会计师，

经济学硕士。曾任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、审

监部副部长、部长、战略管理部部长等职务。2017 年 7 月至 2024

年 5 月期间曾任深圳市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国有免

税商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，现任深圳市地铁集团有

限公司董事、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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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燃气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

 

关于选举霍志昌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公司监事杨松坤先生因个人退休原因已向公司提交书面辞

职报告，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杨松坤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

法定最低人数，不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，辞职申请自送

达公司之日起生效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需按照法定

程序增补一名监事。经公司股东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推

荐，提名霍志昌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（简

历见附件），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

监事会任期届满。 

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

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附件：监事候选人简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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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 

监事候选人简历 

  

霍志昌，男，1964 年 11 月出生，中国香港籍，无境外永久

居留权，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及澳大利亚商业学士，香港会计师

公会及澳洲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。2003 年加入香港中华煤气，

服务于国内业务。2007年任职于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-

财务，2022 年 1 月出任港华智慧能源有限公司-执行副总裁-财

务，2022 年 7 月任港华智慧能源有限公司首席财务总裁及香港

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内地业务企业财务总监，2024 年 4 月任港华

智慧能源有限公司首席财务总裁及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集团

财务及策略总监（内地业务）。霍志昌先生自 2017 年 9 月起，

担任成都燃气监事会主席。 


